
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关于原始权益人之一致
行动人增持基金份额计划的公告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公募REITs简称

场内简称

公募REITs代码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京东仓储基础设施REIT
京东仓储（扩位简称：嘉实京东仓储基础设施REIT）
508098
2023年1月11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
办法（试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
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二、关于原始权益人之一致行动人投资嘉实京东仓储基础设施REIT的说明

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嘉

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收到本基金原始权益人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

司关于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的通知。基于对本基金及基础设施项目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原始权益人之一致行动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在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前提下，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或交易所认可的其他方式

增持本基金基金份额。现将本次原始权益人关于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的通知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刘强东先生及/或其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增持主体”）。本次增持主体为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人。

2、增持主体持有基金份额的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26日，本次增持主体不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基金份额的目的：基于对本基金及基础设施项目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长期投资

价值的认可。

2、增持基金份额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二级市场买入或交易所认可的

其他方式进行增持。

3、增持基金金额、基金份额及价格：增持主体本次增持金额不超过1亿元。本次增持计

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基金交易价格波动情况及二级市场整体趋势，在符合法

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前提下，择机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4、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公告之日起24个月内（除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

5、增持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本次增持主体承诺，本次增持的基金份额在本次增持计划

实施期间及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届满后6个月内不会通过大宗、协议转让或竞价交易的方式进

行减持，减持行为将严格遵循相关规则要求。

三、其他说明

相关增持主体将结合市场情况，积极履行各期增持计划，按规定及时发布增持进展公告。

四、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www.jsfund.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00-
8800）咨询有关详情。

五、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

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务前，应当认真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熟悉基础设施

基金相关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全面认识本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

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8日

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关于停复牌、暂停
恢复基金通平台份额转让业务及交易

情况的提示公告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公募REITs简称

场内简称

公募REITs代码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REIT
电建清源（扩位证券简称：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REIT）
508026
2024年3月15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指引（试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 5号一一临时报告
（试行）》《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
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二、关于交易情况的提示

2024年12月27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4.025元/份，当日收盘价较基准价（基

金发行价2.675元/份）累计涨幅达到50.47%。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将自

2024年12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起停牌1小时，并于当日上午10:30起复牌。同时，本

基金将自2024年12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起暂停基金通平台份额转让业务1小时，并

于当日上午10:30起恢复办理基金通平台份额转让业务。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基金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经营稳定，基金投资运作正常，外部管

理机构履职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亦未发现对本基金有重大影响的舆情信息，

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郑重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基金二级市场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敬请投资者关注交易价格波动风

险，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

三、基础设施项目的经营业绩情况

本基金通过专项计划持有五一桥水电站项目，五一桥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3.7万千瓦，五

一桥水电站 5台机组发出的电能先通过变压器升压至 220kV，再通过一回 220kV线路送至

500kV九龙变电站并入四川电网。

本基金以获取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收入等稳定现金流为主要目的，根据《嘉实中国电建清

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和《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

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2024年第 3季度报告》，2024年 1-9月，五一桥水电站累计发电量 37,
557.8256万千瓦时，本基金自成立日（2024年3月15日）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可供分配金

额39,864,841.05元。

四、价格变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影响

（一）净现金流分派率说明

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上涨/下跌会导致买入成本上涨/下降，导致投资者实际的净现金

流分派率降低/提高。

根据《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嘉实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可供分配金额测算审计报告》

（天职业字[2023]51828号），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REIT预测的 2024年度可供分配金额为

81,444,627.59元。基于上述预测数据，净现金流分派率的计算方法举例说明如下：

1、如投资人在首次发行时买入本基金，买入价格2.675元/份，该投资者的2024年度净现

金流分派率预测值=81,444,627.59/(2.675×400,000,000)=7.61%。

2、如投资人在2024年12月27日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买入本基金，假设买入价格为当天收

盘价 4.025元/份，以 2024年度可供分配金额测算的该投资者的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81,
444,627.59 /(4.025×400,000,000)=5.06%。

需特别说明的是：

1、以上计算说明中的2024年可供分配金额系根据《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可供分配金额测算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3]51828号）披露的2024年全年

度预测数据予以假设，不代表本基金实际年度的可供分配金额，本基金于2024年3月15日成

立，2024年实际可供分配金额将自2024年3月15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计算。

2、基金发行时的年化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预计年度可供分配现金流/基金发行规模，

对应到每个投资者的年化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预计年度可供分配现金流/基金买入成本。

3、净现金流分派率不等同于基金的收益率。

（二）内部收益率（IRR）说明

内部收益率（IRR）为使得投资基金产生的未来现金流折现现值等于买入成本的收益率。

基金管理人测算的内部收益率基于本基金发售时《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中电建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拟发行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及的四川中铁能源五一桥水电有限公司相关水电资产组价值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的全周期各年净现金流假设数据等假设条件。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上涨会导致买入成本

上涨，导致投资者实际全周期内部收益率降低。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下跌会导致买入成本下

降，导致投资者实际全周期内部收益率提高。全周期内部收益率的计算举例说明如下：

1、投资人在首次发行时买入本基金，买入价格2.675元/份，预测该投资者剩余存续期内

基金全周期内部收益率预测值约6.23%。

2、投资人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买入本基金，假设买入价格为 2024年 12月 27日收盘价

4.025元/份，预测该投资者存续期内基金全周期内部收益率预测值约3.03%。

以上 IRR预测值系基于本基金发售时《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和《中电建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拟发行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及的四川中铁能源五一桥水电有限公司相关水电资产组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的全周

期各年净现金流假设数据等假设条件，因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上述收益率不代表投资者未

来实际可得的 IRR。

五、其他说明

根据《嘉实中国电建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截至2023年9
月30日，四川中铁能源五一桥水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存在11,921.63万元应收

资金集中管理款。应收资金集中管理款系项目公司根据电建集团资金集中统一管理要求，归

集至集团母公司账户的资金。应收资金集中管理款形成原因系项目公司正常经营结余。根

据交易安排，原始权益人已将截至2023年9月30日的应收资金集中管理款以现金形式划转

至项目公司形成沉淀资金。基础设施基金存续期间，项目公司将沉淀资金预留1,000.00万元

用于未来不可预见的费用。综合考虑投资人利益、项目公司持续发展、项目公司偿债能力、经

营现金流等因素后，剩余沉淀资金在满足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况下，结合实际经营情况，不晚于

4年内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如基础设施基金发生扩募，则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剩余沉

淀资金直接支付新购入基础设施价款；如对剩余沉淀资金进行分配，本基金当年可供分配金

额将包括基础设施项目收益和剩余沉淀资金。

六、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www.jsfund.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00-
8800）咨询有关详情。

七、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

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务前，应当认真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熟悉基础设施

基金相关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全面认识本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

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8日

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关于召开经营情况

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公募REITs简称

场内简称

公募REITs代码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京东仓储基础设施REIT
京东仓储（扩位简称：嘉实京东仓储基础设施REIT）
508098
2023年1月11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REITs）业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 5号一一临时报告（试
行）》《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其更新等。

二、说明会内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将针对底层资产经营情况、重庆项目续租情况与投资者进行说明，以

网络直播形式召开，并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9日(星期日)15:00-16:00
2、会议召开地点:网络直播间

( 网 址:https://pcw.jravity.com/login?roomId=live_20241227094043_uhw2&inviterId=
5e7195889769a9778f43e215&channelId=5fd6df12c5550000b2005e4d)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间

四、参加人员

基金管理人和运营管理机构相关业务负责人。

五、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24年12月29日(星期日)15:00-16:00，通过网络直播间(https://pcw.jravity.
com/login?roomId=live_20241227094043_uhw2&inviterId=5e7195889769a9778f43e215&channe ⁃
lId=5fd6df12c5550000b2005e4d)在线参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基金管理人及运营管理机构将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六）17:00 前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邮箱

IR_REITs@jsfund.cn进行提问。本基金管理人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8日

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关于重庆项目主要

承租人续租情况的公告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公募REITs简称

场内简称

公募REITs代码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运营管理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京东仓储基础设施REIT
京东仓储（扩位简称：嘉实京东仓储基础设施REIT）
508098
2023年1月11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东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
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5号一一临时报告（试行）》《嘉实京东仓储物流
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二、基础设施项目基本情况

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目前持有重庆市

巴南区京东重庆电子商务基地项目（中转配送中心）一期项目（以下简称“重庆项目”）、廊坊市

开发区京东亚洲一号廊坊经开物流园项目（以下简称“廊坊项目”）和武汉市东西湖区京东商

城亚洲1号仓储华中总部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武汉项目”）。廊坊项目、武汉项目当前租赁合

同正常履行，租期均未到期，按照相应租赁合同的约定，2025年租金单价将比2024年继续增

长3%。

重庆新东迈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项目公司”）与主要承租人重庆京邦达物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京邦达”）的租赁合同将于2024年12月31日到期。重庆项目可租赁

面积184,568.56平方米，整体出租给重庆京邦达，2024年执行净有效租金 1为23.98元/平方米/
月（含税含物业费，下同）。

（1该项目租约中无任何赠送、免租等租金优惠，是实际净有效租金，含税含物业费。）

三、重庆项目续租情况

（一）招募说明书及租赁合同约定

按照原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合同费用明细表中列示的协议租金为起租日租金及每年涨幅

为3%的租金，自第一次租赁期始连续累计，租期内每5年有一次租金调整机制，即根据届时

双方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过去5年市场租金的涨幅或跌幅，对第6年/第11年租金进

行调整，之后在租约内继续按3%增长，以此类推。

（二）本次续约安排

重庆项目公司在本次续租前，根据原租赁合同的约定，聘请了与承租人双方认可的第三

方评估机构仲量联行（北京）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量联行”）对重庆项目所在区域的仓

储物流租赁市场进行市场调研。在本次续租中，基金管理人连同运营管理机构综合考虑各项

因素，结合仲量联行市场调研情况，与承租人就续租事宜进行了充分沟通并最终达成一致意

见：自 2025年 1月起，续租首年起始净有效租金为 20.16元/平方米/月，租期及租期内每年租

金增长率等主要条款继续适用原租赁合同相关约定。现将相关市场调研情况、续租情况说明

如下：

(1) 市场情况

仲量联行出具了《市场调研咨询报告》，报告回顾了重庆市巴南区仓储物流租赁历史租金

表现情况，2019年第三季度的市场平均净有效租金为21.08元/平方米/月，截至2024年第三季

度，重庆巴南子市场典型项目的市场租赁水平在 13.7到 16.8元/平方米/月之间，平均净有效

租金为15.19元/平方米/月，复合增长率为-6.35%。

(2) 续租情况

根据重庆项目公司与承租人原租赁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约定的续租机制，参考《市场调研

咨询报告》给出的重庆市巴南区过去5年仓储物流市场租金复合增长率，综合考虑市场价格

可比区间、对投资人利益的保护、续租价格合理性的前提下，结合承租人在重庆项目的租赁面

积、在重庆项目中的资本化投资改造、承租人业务与重庆项目的适配度、以及重庆项目产品本

身较高的竞争力、运营管理机构优异的运管服务等多方面因素，重庆项目公司与承租人重庆

京邦达已就重庆项目租赁事宜签署了续租协议：自2025年1月起，续租首年起始净有效租金

为 20.16元/平方米/月，租期及租期内每年租金增长率等主要条款继续适用原租赁合同相关

约定。

（三）续租程序

上述续租事项属于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专项计划文件已明确约定

的关联交易事项，依据前述法律文件规定，基金管理人已履行相关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进行决议。

四、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影响

重庆项目本次续租后，本基金持有的基础设施项目平均净有效租金单价下降0.99%，三

个项目 2025年运营收入 2较本基金 2023年度评估报告中预测的 2025年运营收入预计下降

2.03%。本次续约使基金持有资产的出租率继续维持100%，续租后2024年末加权平均剩余

租期将提高至1,557天，基金运营更稳定。

（2包括按照合同约定非直线法实际结算的租赁收入、物业管理服务费收入）

五、已进行/拟进行的工作安排

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基金管理人及运营管理机构积极筹备续租工作的开展以及落实新

租约的签署，确保项目租金收入稳定和透明化，持续达成了基金资产100%出租率及租金收缴

率。此外，基金管理人及运营管理机构将密切关注嘉实京东仓储基础设施REIT底层资产运

营情况，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一是勤勉尽责的做好运营工作。

公募基金层面，截至第三季度，2024年本基金实现可供分配金额 6,405万元，同比增长

5.69%。本基金发行至今已完成5次收益分配，累计分配金额1.3661亿元。

底层资产层面，本基金发行以来，底层项目公司新签订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场地租赁超过

400平方米，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超过5兆瓦，以及多项辅助用房/场坪租赁，丰富了底层

资产的收入来源。

运营管理机构已经建立并完善了激励与约束机制，根据基础设施项目运营管理团队业绩

指标，实施严格的考核与相应的惩罚措施，确保参与团队均能高效运作并达成既定业务目标。

二是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2024年，本基金通过多元化的渠道与方式，积极与投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路演中心平台，举办3次业绩说明会并直播，基金管理人及运营管理机构阐述了基

金及底层资产的运营管理情况、业绩表现等，并在线解答投资人提出的问题。

未来基金管理人及运营管理机构，将继续保持与投资者的积极沟通交流，邀请更广泛的

投资者到项目上来，使投资者更深入的了解底层资产的运营情况。

三是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基金管理人与运营管理机构，均已制定了完善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明确了固定的信息

披露负责人员。运营管理机构同时设立了专门的信息披露团队，负责监管和执行信息披露相

关的制度，确保信息披露工作的及时、准确和透明。

基金管理人连同运营管理机构，将继续以基金相关法律文件为依据，优化运营管理流程，

努力降低项目运营成本，降本增效，做好底层资产运营管理工作。

六、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

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务前，应当认真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熟悉基础设施

基金相关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全面认识本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

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8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玉屏路地理信息小镇C15幢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6
942,979,866

31.76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崔巍先生主持会议。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01、议案名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9,082,308
比例（%）

99.5867

反对

票数

3,302,408
比例（%）

0.3502

弃权

票数

595,150
比例（%）

0.0631
1.02、议案名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821,885
比例（%）

97.9854

反对

票数

3,260,108
比例（%）

1.9149

弃权

票数

169,650
比例（%）

0.0997
1.03、议案名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823,985
比例（%）

97.9867

反对

票数

3,258,008
比例（%）

1.9136

弃权

票数

169,650
比例（%）

0.0997
1.04、议案名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江苏亨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908,285
比例（%）

97.4489

反对

票数

4,161,708
比例（%）

2.4444

弃权

票数

181,650
比例（%）

0.1067
1.05、议案名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江苏亨通数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929,385
比例（%）

97.4613

反对

票数

3,251,008
比例（%）

1.9095

弃权

票数

1,071,250
比例（%）

0.6292
1.06、议案名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江苏亨通精密铜业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816,885
比例（%）

97.9825

反对

票数

3,265,108
比例（%）

1.9178

弃权

票数

169,650
比例（%）

0.0997
1.07、议案名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315,185
比例（%）

97.6879

反对

票数

3,281,108
比例（%）

1.9272

弃权

票数

655,350
比例（%）

0.3849
1.08、议案名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浙江伊科拜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8,868,388
比例（%）

99.5640

反对

票数

3,047,328
比例（%）

0.3232

弃权

票数

1,064,150
比例（%）

0.1128
2、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8,732,551
比例（%）

99.5496

反对

票数

3,375,708
比例（%）

0.3580

弃权

票数

871,607
比例（%）

0.0924
3、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7,203,180
比例（%）

99.3874

反对

票数

5,166,436
比例（%）

0.5479

弃权

票数

610,250
比例（%）

0.064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亨通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338,385
比例（%）

97.1141

反对

票数

4,739,208
比例（%）

2.7836

弃权

票数

174,050
比例（%）

0.1023
5、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7,928,717
比例（%）

99.4643

反对

票数

4,058,428
比例（%）

0.4304

弃权

票数

992,721
比例（%）

0.105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4

5

议案名称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
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江苏亨通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江苏亨通数字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江苏亨通精密铜业有
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浙江伊科拜克动物保
健品有限公司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关于公司与亨通财务
有限公司签署《金融
服务框架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
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0,487,123

10,954,923

10,957,023

10,041,323

10,062,423

10,949,923

10,448,223

10,273,203

9,471,423

9,333,532

比例（%）

72.9048

76.1569

76.1715

69.8057

69.9523

76.1221

72.6344

71.4177

65.8438

64.8852

反对

票数

3,302,408

3,260,108

3,258,008

4,161,708

3,251,008

3,265,108

3,281,108

3,047,328

4,739,208

4,058,428

比例（%）

22.9578

22.6637

22.6491

28.9315

22.6005

22.6985

22.8097

21.1845

32.9462

28.2135

弃权

票数

595,150

169,650

169,650

181,650

1,071,250

169,650

655,350

1,064,150

174,050

992,721

比例（%）

4.1374

1.1794

1.1794

1.2628

7.4472

1.1794

4.5559

7.3978

1.2100

6.901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

单独计票。

3、议案 1.02、议案 1.03、议案 1.04、议案 1.05、议案 1.06、议案 1.07和议案 4关联股东亨通

集团有限公司、苏州亨通永旭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江苏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江苏亨

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崔巍先生及梁美华女士已回避表决。议案1.08关联股东沈德堂先生已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柏锡、朱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26 证券简称：亨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6

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88357 证券简称：建龙微纳 公告编号：2024-063

转债代码：118032 转债简称：建龙转债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投项目结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吸附材料产业园改扩建项目（一期）”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生产线能够稳

定运行且达到项目要求，可以结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募投项目结项无需董事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2月18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洛阳建龙微纳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47号），公司获准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1,235,039股，发行价

格为157.08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3,999,926.12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

人民币4,038,899.59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9,961,026.53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

币1,235,039.00元，资本公积人民币188,725,987.53元。该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ZB10048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

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原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2年7月，公司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公司与原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

司以及相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后续公司与保荐机

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根据公司披露的《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

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1
项目名称

吸附材料产业园改扩建项目（一期）

投资总额

26,744.61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8,996.22
二、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吸附材料产业园改扩建项目（一期）”的募集资

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名

称

吸 附 材
料 产 业
园 改 扩
建 项 目
（一期）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18,996.22

调整后的投资
总额（1）

18,996.22

已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2）

16,975.89

利息及理财
收入净额（3）

582.55

已签订合同
待支付募集
资金金额（4）

3,906.52

预计募集资金节
余金额（5）=（1）-
（2）+（3）-（4）

0.00

注1：目前剩余募集资金（1）-（2）+（3）在支付已签订合同待支付募集资金金额（4）后仍有

不足，故上表中预计募集资金节余金额（5）为0，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支付。

注2：利息及理财收入净额为截至2024年12月27日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现金管

理的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金额。

注3：已签订合同待支付募集资金金额（4）包含待支付的募投项目合同尾款、质保金等。

募投项目结项后，公司仍将保留募集资金专户，并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进行存放、

管理，直至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完毕待支付的相关合同尾款，届时公司将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

销手续。前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监管协议随之终

止。

三、本次募投项目结项的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单个或者全部募投项目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

于1,000万元的，可以免于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无需监事会、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发

表明确同意意见。因此，本次募投项目结项事宜无需董事会审议，亦无需监事会、保荐机构发

表明确同意意见。

特此公告。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357 证券简称：建龙微纳 公告编号：2024-064

转债代码：118032 转债简称：建龙转债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泰国子公司建设项目（二期）”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生产线能够稳定运

行且达到项目要求，可以结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募投项目结项无需董事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67号）同意注册，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700,000手（7,0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

70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 9,946,981.13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690,053,
018.87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23
年3月14日出具了信会师报[2023]ZB10118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了专户存储制

度，上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部存放在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本公司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中，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根据公司披露的《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吸附材料产业园改扩建项目（二期）

泰国子公司建设项目（二期）

投资总额

52,886.09
17,700.95
70,587.04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52,410.28
17,589.72
70,000.00

二、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泰国子公司建设项目（二期）”的募集资金具体

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泰 国 子 公
司 建 设 项
目（二期）

募 集 资 金 承
诺投资总额

17,589.72

调整后的投资
总额（1）

17,589.72

已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2）

13,481.24

利息及理财
收 入 净 额

（3）
410.18

已签订合同待
支付募集资金

金额（4）
4,812.59

预计募集资金节
余金额（5）=（1）-
（2）+（3）-（4）

0.00

注1：目前剩余募集资金（1）-（2）+（3）在支付已签订合同待支付募集资金金额（4）后仍有

不足，故上表中预计募集资金节余金额（5）为0，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支付。

注2：利息及理财收入净额为截至2024年12月27日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现金管

理的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金额。

注3：已签订合同待支付募集资金金额（4）包含待支付的募投项目合同尾款、质保金等。

募投项目结项后，公司仍将保留募集资金专户，并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进行存放、

管理，直至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完毕待支付的相关合同尾款，届时公司将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

销手续。前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监管协议随之终

止。

三、本次募投项目结项的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单个或者全部募投项目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

于1,000万元的，可以免于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无需监事会、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发

表明确同意意见。因此，本次募投项目结项事宜无需董事会审议，亦无需监事会、保荐机构发

表明确同意意见。

特此公告。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B12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12月28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